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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曼社會系統論觀照下的藝術問題

及其後人類指向*

李　 震

［提　 要］ 　 尼克拉斯·盧曼對藝術的考察，從對系統、觀察、符碼和綱要等關鍵概念的闡釋和對藝

術系統與社會系統的關係的解讀出發，構建起了一種不同於藝術批判理論的藝術—社會系統理論。

盧曼的社會系統論不是關注人的因素，而是從超越人的因素的系統出發，抽象化了系統與環境的聯

繫，創造性地設立了非人類、動態化、時間化的系統作為藝術觀察的主體，並將其與傳統的人類主體

相融合，將人、藝術、世界三者的關係轉換為系統、環境、行動這一新的關係格局，讓我們得以重新理

解藝術的非人類存在和系統化存在，從而使盧曼的藝術系統論顯現出較為明顯的後人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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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J9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070⁃08

作為 20 世紀重要的德國社會思想家，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不
僅在社會學，而且在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都產生了較為熱烈的反響，引發了社會學和哲學界的

思考乃至爭論。 盧曼的思想在形態上涉及面頗為廣博，他以《社會系統》和《社會的社會》兩部著作

中所討論的社會系統論為核心理念和基礎，通過《社會的科學》、《社會的法律》、《社會的經濟》、
《社會的藝術》、《社會的宗教》、《社會的政治》等一系列著作，運用系統論的思路分別研究相應領

域中的社會性事物。 其中，他對於“作為社會系統的藝術”的研討，在藝術與社會的關係、藝術與非

藝術的區分等方面為當下的藝術問題提供了不同於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看法，而這些內

容似並未受到國內學界充分關注，所以，本文從盧曼社會系統論中的幾個關鍵概念出發，對其所思

考的藝術問題作一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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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作為社會分化的藝術

盧曼的社會理論的特色首先體現在“系統”這個概念的運用及其意義上。 “系統”是自然科學

與社會科學中的常見術語，原本是指將零散的東西或者運動著的若干部分，進行有序的整理、編排，
使之在相互聯繫、相互作用中形成具有某種確定功能的整體。 可以看出，這個概念始終與單元性、
整體性有關，由此易於將其理解為一群相互聯繫的元素。 生物學將其引入對生命體的描述當中，把
構成生命的獨立元素之間的關係，也即生命體這一整體，作為系統。 進而，現代生物學通過細胞和

神經系統研究，認為生物在結構上形成封閉的自我再生系統，又在能量上吸收環境中那些有助於自

我再生的成分，因而一般意義上的系統在有限開放的同時，也是封閉的和自我指涉的。 這就意味

著，系統的結構或形態不受所處環境影響，而是由系統自身和當時的狀態所決定。 盧曼接受了現代

生物學的這一結論，並且將其運用到了社會理論當中。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理論中的結構—功能論

一般以“系統/環境”這一二元區分來確認對象，一切事物不是系統，就是環境，而世界則高於任何系

統和環境，是系統與環境的統一。 盧曼雖然在理論觀點上批評了結構—功能論，卻在自身的思考中

延續了這一理念原則。
理解盧曼的系統論需要注意的是，社會系統並非是靜態元素———例如人———的單純集合，而是

將全社會各部分共同的行動性組織起來，社會系統也就是行動系統。 盧曼認為，現代社會是通過各

個社會功能系統分立、分化與自治之後形成的，其中可以區分出三種系統類型特徵：互動系統、組織

系統和全社會系統。①當在場者行動並能感知對方時，互動系統就產生了，而藝術作為現代社會分

化出來的系統，仰賴的是藝術在場者的行動，或創作或評論，所以藝術系統具備互動的特徵。 同時，
當成員資格和某些條件相結合，就形成了組織系統特徵，而藝術也包含有條件的准入機制和相應的

組織慣例，如藝術家身份的養成和確認、藝術評價標準的建立、藝術觀眾的學習等，帶有藝術性的行

動過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估計測算，因而藝術系統的組織特徵也是明顯的。 全社會系統的意

思是將整個社會視為一個廣闊的、融匯了互動與組織的、更高等級的系統，在邏輯上與前兩者並列，
而藝術作為現代社會功能分化出來的次系統，既可以被視為是全社會系統之下的次生物，又在全社

會系統中相對獨立，與政治、經濟、科學、教育等系統相互平行，因而藝術系統與全社會系統的關係

顯得比較微妙。
藝術作為社會系統功能分化的產物而出現，這就是說藝術本身就產生於社會系統當中，在“系

統/環境”這一視角下，藝術就是以社會作為自身依託的環境，所以，藝術與社會之間兼具了“系統/

環境”和“系統/系統”的關係。 決定一個系統運作的，主要是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而非局部與

整體的關係。 環境是作為系統的環境而存在，系統則是環境中的系統，兩者相對而又相關。 系統中

的行動者的認知、經驗和諸多可能性，都在影響著系統功能的運作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可以這樣說，
行動者的行動範圍和可能性將極大地影響到環境的範圍及其對於系統的意義。 “系統就是產生和

協調其自身所隱含關係的一種事物”，②這種隱含關係既包括系統內部關係，也意指系統與環境的

關係，因此，只有在與環境的關係中，才能確定系統的哪些功能涉及環境背景，而系統行動者的行動

不僅促使系統運作、功能的展開、行動者溝通的進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系統環境的擴展。 對

於藝術系統，社會就是它的環境，藝術系統行動者———如藝術家、藝術團體———的任何現實行為或

可能傾向，一方面在拓展藝術的社會環境的範圍，確立藝術的背景究竟是什麼樣的，另一方面，則是

在讓藝術系統更加能夠深入觀察全社會系統，並標示出藝術系統與全社會系統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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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盧曼的社會理論中，系統具有較為顯著的封閉性和自我再生性，全社會系統以及藝術

與社會各平行子系統之間也是如此。 比方說，藝術系統並不與其它子系統產生直接聯繫。 這其實

是在另一面顯示子系統的獨立運作的可能，以及子系統與子系統、與全社會系統之間的並列和相互

隔離。 藝術中對社會行動的描寫始終不同於實在的社會行動，對藝術的批評接受也始終需要在藝

術層面上完成，而不能通過現實道德體系來評價，這就是藝術系統的自治性或者說封閉性的表現。
那麼，封閉的和自治性較高的藝術系統又為何會從同樣封閉和自我再生的全社會系統中產生呢？
盧曼的回答是，藝術、政治、經濟等平行子系統都有各自的功能歸屬，也即功能專門化，藝術的歸藝

術，經濟的歸經濟，自成一體，但全社會系統作為子系統的環境，卻能夠將子系統所具備的專門功能

轉為自身所用，③因而子系統雖然封閉獨立，卻仍然為全社會系統的功能屬性而發揮作用。
藝術系統不與政治、經濟、科學等社會子系統產生直接聯繫，這為人類歷史上的藝術與其它系

統採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同一個事物創造了條件。 所以，人們可以看到，對同一個事物，政治會從

權利的獲得與失去方面考量，法律從合法或不合法來推理評判，經濟則會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計

算，但是，藝術採用的是與之不同的表現，這就是形式。 藝術讓這個事物通過一種特定的形式呈現

出來，而且，對它的創造、接受和批評，也相應地轉到了藝術系統內部來進行，即藝術的自治。 這意

味著，藝術描述的事物和其他社會子系統處理的事物可能非常相像，但它們卻是並列的和各不相干

的，因為它們從屬於不同的社會子系統，如果有聯繫，那也是經由共同的全社會系統產生的聯繫。
那麼，為什麼不能將相像的事物等同？ 盧曼的理由是，藝術創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與習以為常的

實在不同的實在。④由此，藝術將世界劃分為一個想像的和一個真實的實在，也就是說，推動了真實

實在的雙重化。 盧曼認為，兩種實在的區分，實際也就是實在的這一面和那一面，觀察者可以從虛

構實在這一面來觀察真實實在那一面。 原本因為世界過大，對世界的觀察難以進行，而藝術讓世界

進入世界，也即讓真實世界進入想像虛構的世界，使之符號化、象徵化，從而使得觀察者能夠在不可

觀察的世界中觀察世界。

二、觀察：藝術的建構論

上文已經談到盧曼所用的另一個關鍵概念“觀察”。 在盧曼的社會系統論中，“觀察”與習慣上

的用法意義已經有了很大的距離。 觀察的一般用法，指的是人們運用自己的意識來進行的較為細

緻的觀看活動，內在蘊含了人類主體的意思。 然而在盧曼的系統論不僅限於人類心理的系統，其目

標是尋求一般的觀察概念，也即，觀察需要超越人類主體性的格局。 盧曼將一般的觀察定義為：憑
藉一個區別所進行的標示。⑤舉例來說，當神經系統建構起一個外界環境的圖像時，就可以說，神經

系統通過標示環境和圖像的區別而觀察其環境。 就此可見，觀察這一運作發生於區分和標示兩個

行動過程中，一個事物只有當它和其他事物被區別開來時，才有可能被識別，並受到觀察。 因此，盧
曼系統論中的觀察不是簡單的觀看，而是在可以區別的範圍內對其中某一面或某一事物進行標識，
以觀察這一事物。

盧曼對觀察概念所作的不同一般的界定帶來了連鎖轉變式的效應，這種轉變不完全是針對社

會系統論而言，同時也對藝術系統現象的闡釋產生了影響，實際上，觀察概念的引入，推動了盧曼的

藝術系統論開始轉向了藝術建構論。 這裡我們可以從觀察的意義著手，逐步展開對盧曼觀察理論

的解讀。
首先，觀察不再限於人類的觀察，也就是說不限於人類意識系統，觀察的主體可以是非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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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統，比如，自動偵測室內溫度的空調，在低於一定溫度時自動啟動，還有根據不同用戶使用習

慣調整顯示界面和打開應用的智能手機系統等。 一般認為，“通過藝術觀察社會”這句話裡內含了

一個當然的人類主體，然而在盧曼的理論視野中，作為社會系統的藝術自身就具備了觀察社會的可

能，也即“藝術通過自己觀察社會”，標示出自身與社會的不同。 盧曼賦予了藝術系統以主體地位，
而不是僅僅將藝術系統作為人的客體對象來看，更側重於強調藝術系統自身的主體性，而不是狹隘

地只盯住藝術現象中人的主體性。
其次，觀察一般是發生在系統內部的，觀察往往指向的是系統環境或環境中的某些事物，但觀

察並未直接觸及到環境自身，所以，這種觀察也是系統內部的運作。 這裡的意思是，藝術系統通過

觀察標示自身與社會的區別，意味著藝術系統得以在不同於社會的意義上被建立起來。 具體來說，
藝術家觀察社會某一方面，有所觸動，進而創造出某類藝術作品時，就是通過創作來觀察社會、構建

起藝術家所認可的藝術，這個過程就是藝術系統在觀察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對自我的建構。 因此，在
這個意義上說，藝術系統對社會的觀察也就推動了對藝術系統自身的建構，藝術系統論開始向建構

論轉化。
再次，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傳統的藝術理論一般持“藝術表現社會”的理念，而在盧曼的觀察理

論的洗禮之下，這一理念應該修正為：藝術在觀察社會的同時，通過區別於社會來建構自身。 由此

可以推論，藝術系統一方面保持了自身的封閉性和相對獨立性，並未將社會環境直接納入自身，而
是將觀察的某些事物形式化、論題化或者藝術化，用盧曼的術語來說，這是明顯的自我指涉、自我再

生；然而在另一方面，藝術系統的這一過程畢竟是向社會環境的開放，通過藝術系統自身的運

作———例如藝術家的創造———點出了系統之外的某些事物，用盧曼的術語來形容，這就是異己指

涉。 所以藝術系統是兼具了封閉性和開放性，這也和盧曼系統論中“系統是有限開放基礎上的封

閉獨立”的觀點遙相呼應。
第四，依照盧曼的想法，觀察都是秉持著某種區別標準來進行的，就像藝術家是抱著區別於社

會實在來構思與創作，進而構建起藝術系統一樣，觀察理論藉此要表達的是，藝術系統只有在觀察

或被觀察時才存在，不論它觀察誰或被誰觀察。 反過來說，藝術系統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觀察或被觀

察，被它自己或被其他系統（例如更高級的全社會系統，與之平行的宗教系統等）所觀察。 觀察之

外別無客觀存在的社會事物，沒有觀察，就沒有相應的系統，藝術系統是在觀察與被觀察、溝通與被

溝通時才取得實在的位置的。
此外，觀察理論還顯露出這樣的意思：觀察所秉持的那種區別標準決定了所有被觀察到的或溝

通的一切，標準一旦轉換，觀察所標示和構建起來的系統也會相應轉換。 舉個例子，藝術家早年的

藝術標準有助於其構建起自身的藝術系統，但如果晚年的藝術標準變了，那麼所建立起來的藝術系

統也就不一樣了。 這就是說，觀察行動可能會造就不同的藝術系統，藝術系統可能會有多個並列而

存在，它們之間甚至可能矛盾，或者說，藝術系統會時時發生改變，系統本身就處於動態變化當中。
第五，盧曼的觀察理論的最有特色的地方，在於提出了一階觀察與二階觀察的說法。 任何觀察

者都無法在觀察的同時觀察自己，特別是觀察自己的區分標準，因為這一標準在觀察中被使用，觀
察才能進行，系統方能得以運作，所以一個觀察者無法對其所使用的區分標準和其他標準進行觀察

和區別標示，這個區分標準就成為觀察中的盲點。 如果要克服這一盲點，那就需要進行第二次觀

察，或者，由第二個觀察者展開對第一個觀察者的觀察的觀察。 盧曼將第一個觀察過程稱之為一階

觀察，相應地，將第二個觀察，也就是對觀察的觀察，命名為二階觀察。 二階觀察的目的是，借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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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區分標準，來標示出第一個觀察所使用的區別。 因為二階觀察同樣也有自己的區分標準，無法

被自己觀察，換言之，二階觀察也有自己的盲點，所以二階觀察相對於一階觀察在地位上並不高級，
也不具有優先性，但二階觀察者相對於一階觀察者具有一個潛在的可能，那就是，由於二階觀察者

可以觀察到一階觀察者的盲點，進而可以推斷自己的觀察運作和觀察盲點，有助於將自己觀察得出

的結論客觀化、相對化。
仍然以藝術系統為例。 藝術家以某種藝術與社會的區分為指導，來觀察社會，創作作品，是為

一階觀察者。 一階觀察者將眼前的作品視為藝術作品時，藝術系統也就得以創立起來。 但對於藝

術愛好者或藝術觀眾———是為二階觀察者———來說，他們對這件藝術品的欣賞，也就蘊含著如下的

契機：他們可以觀察這件藝術品，接受其藝術風格和藝術內蘊，評價其藝術成就，他們還可以從中觀

察到藝術家所秉持的藝術理念（也即區分標準），認識到什麼是藝術。 更重要的是，藝術觀眾可以

從中認識到藝術家的理念以何種方式、在何種程度上催生了他的藝術形式，這種形式所顯示出的理

念與它所依託的社會環境之間存在什麼樣的聯繫，等等。⑥藝術觀眾就此可以將藝術理念與作品所

顯現的藝術系統的聯繫加以客觀化，同時也可以意識到自己對這套藝術理念的觀察也是在自身原

本就有的藝術理念的指導下得出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將自身對藝術家藝術理念的觀點

理解絕對化，避免將自身的藝術理念和藝術家的藝術理念相互否定，從而將所接觸到和認識到的藝

術系統相對化。 這樣做所帶來的潛在後果是，藝術觀眾得以接觸到的藝術系統不一定是唯一的，而
很有可能是多脈絡、多樣式的藝術系統，或者說，藝術觀眾可以達成對藝術系統的多元化理解。 無

論是藝術家還是藝術觀眾自己對社會的觀察，都立足於不同的支點，無法以一個觀察去批判另一個

觀察，因此，沒有關於藝術的絕對正確的看法，有的只是不同位置的觀察者所宣揚或秉持的藝術理

念，藝術家的藝術系統可能是偶然形成的，藝術觀眾的藝術理念的確立也並非就是必然的。 每一個

觀察都是偶然性的建構，在另一個區分標準指引下所作出的藝術系統建構完全可能是另一種結果。
至此可以看到，盧曼的觀察理論最終可能將藝術系統的建構引向一種差異化的解釋。 盧曼理

論中的藝術系統建立在與其它社會系統的區別上，建構藝術系統的藝術理念也可能是差異化的，不
僅如此，就連盧曼的藝術理論的思想進路都是從區別區分開始，所以，盧曼的藝術論的特徵也可以

標識為差異理論。

三、符碼與綱要：藝術系統的構成與運作

如果說盧曼的“系統”概念彰顯了藝術與其它系統的位置關係和存在方式，“觀察”理論定位了

藝術系統的建立在差異化思路之上的建構方式，那麼，“符碼”（code）和“綱要”（programm）這對概

念則較為堅實地將全社會系統中藝術系統的價值意義與藝術系統的構成和運作方式深入地聯繫在

一起。
在盧曼看來，全社會系統由於內在的複雜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斷分化的趨向，因而持續通

過在各個行動領域分化而出，初步衍生出各個功能子系統。 在功能分化的全社會系統中，各個功能

子系統（如科學、政治、經濟、宗教、教育、藝術等）內特有的溝通是通過二元編碼這種形式建立起來

的，並且分別保持著有關事物的、現實的、時間的意義形式，也就是說，各個功能子系統在各領域有

自己的追求意義的方式和手段。 例如，政治系統以是否掌握權力作為行為意義的來源，科學則以真

與不真來作為判斷是否符合真理的依據，而對於藝術系統來說，重要的是審美與否的問題。
各個功能系統始終是從自身特有的功能點來運作的，這種運作也在實際上使每個子系統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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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觀察區分出自身與其它系統或環境之間的不同。 例如，科學的運作大多通過精確量化的數據

或運算來自我發展，而且科學也衍生出區分科學與非科學世界的視角和眼光，這就是科學系統通過

自身觀察環境的效果。 具體到藝術系統，它的核心運作體現在形式或形象的再生產。 與科學類似

的是，從藝術系統的視角來觀察，同樣也可以劃分出藝術的和非藝術的、審美的和非審美的世界。
盧曼特別強調，功能系統不只是通過自身的這種非此即彼的判斷來劃分世界的，也就是說，不只是

憑藉和平、富裕、正義、權利、公共福祉以及審美等核心綱要來區分自身與其它系統，而且，這一切主

要還是通過二元符碼才得以實現的。 功能系統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它往往是通過二元符碼的值來

構建自身的觀察圖式的。 所以，對於教育系統，重要的是人們是否能夠獲得一些確實的機會學到一

些東西；對於宗教來說，事物能否支持神聖的品格或者符合道德判斷標準；而對於藝術系統，重要的

則是，人們能否從中獲得那種期待的特殊形式或形象，是否能夠獲得審美的價值。 這裡值得指出的

是，盧曼看似在重複一些老生常談，其實他是想要說明，以上這些重要的二元符碼並非是功能子系

統內在的產出，而正是這些二元符碼讓這些功能子系統形成為全社會系統的東西。
盧曼在 1974 年的一場跨學科研討會上提出過一個深刻的問題：對於藝術的觀察而言，“美”的

概念是否還是一個充分可用的概念？ 接著他於 1976 年發表了一篇《藝術可否符碼化》的文章，探
討藝術系統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領域，有著不同於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的運作，藝術系統是

否能夠通過諸如“美/醜”等概念的符碼化過程，來有效地推動藝術的溝通等現象。⑦盧曼後來在專

論藝術的著作《社會的藝術》中進一步對此作了闡述。 藝術的符碼化也就是通過二元符碼的值建

立起來的。 “美/醜”這對二元符碼值就是藝術系統獨特的編碼形式，也是藝術系統與其他功能系統

區分的主要依據。 只有藝術系統才會運用這樣的編碼形式，也只有採取這一符碼形式的溝通才是

能夠被藝術系統所識別的溝通，從而成為藝術溝通。 創造、欣賞和批評的重要功能就是貫徹“美/

醜”這對二元符碼，而藝術史的演進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這對二元符碼的內在佈局和

功能。
圖 1　 建立在“美/醜”二元符碼基礎上的藝術系統編碼運作

O －－－－→O－－－→O－－－→ O

↑　 　 　 ↑　 　 　 ↑　 　 　 ↑

↓　 　 　 ↓　 　 　 ↓　 　 　 ↓

Op1－－－→Op2－－→Op3－－→Opn

↑　 　 　 ↑　 　 　 ↑　 　 　 ↑

↓　 　 　 ↓　 　 　 ↓　 　 　 ↓

1 －－－－→1－－－－→1－－－－→ 1

圖 1 就是盧曼提出的藝術系統以及藝術史的演進中建立在“美/醜”二元符碼的編碼樣式基礎

上的運作方向與順序。 “美/醜”這一對二元符碼之間的區別範圍建構起了藝術內部的脈絡，而藝術

系統則在這一脈絡上建構出具體的形式或形象，所以，藝術系統並不是將美或醜作為僅有的判斷結

果來看待，藝術系統所能夠獲得的符碼值將有一個較大的範圍，美與醜僅僅是確立了藝術符碼的取

值空間。 在盧曼看來，美與醜不應是簡單地將其歸之於藝術作品描述出來的可被理解的特徵上，而
應是藝術系統中的固有符碼的值，這種符碼的值往往以一種難以言明的形式或形象為特徵，否則，
藝術系統可能無法將藝術作品從社會系統中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特殊的可以觀察的領域。 此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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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系統內在符碼需要與其它系統的編碼形式相區分，這是保證藝術系統的獨立性的必要條件，也是

藝術系統得以從社會系統中分化以及藝術系統自身得以分化的前提。 藝術系統只能將“美/醜”作
為系統運作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在盧曼看來，符碼完完全全就是結構，是藝術系統自我組織的一種

重要因素。 同時，盧曼認為“美/醜”不僅可以作為對藝術品的判斷的結果，而且可以是一種隨著藝

術創作過程一併出現的選擇，也就是說，符碼是每一次藝術系統的運作中將組織結構與評價連帶表

達出來的集合。
我們已經知道，盧曼的社會系統論是以“系統/環境”為基礎原則的，系統應當是自主但不自足

的形態，藝術系統也是如此。 也就是說，藝術系統在建構上對環境開放，在自我再生運作上又保持

較為明確的封閉性，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維度並非等量齊觀。 實際上，在盧曼的學說中，封閉性不

能被理解為開放性的對立面，而應被理解為開放性的條件。 只有理解了藝術的系統獨立和運行封

閉的特性，才能更好地把握藝術系統在建構上對社會環境開放的意義和限度。
在盧曼的理論架構中，符碼決定了系統的封閉性，而封閉性又使得特殊的開放性成為可能，綱

要則與之相對，決定了系統的開放。 綱要實際上是系統判斷的關鍵標準或條件，系統正是通過這樣

的標準或條件得以判斷系統之外的既有事物具備了哪一個二元符碼值。 建立在二元符碼基礎上的

功能子系統以自身的綱要來與其它系統相區分，綱要也就是系統運作時所設立的系統內部事物正

確與否的條件。 比如，在科學中，理論就是綱要，通過理論，科學系統可以判斷事物是真還是不真；
在法律系統中，法令、規定、議事規程和契約等綱要共同確定了是合法還是不合法；經濟領域裡的價

格和投資綱要，決定了是否支付的問題；以此類推，在藝術領域，趣味、習性以及意識形態觀念標準

等這些外在於藝術系統的、社會化的、同時也是綱要化的東西，往往決定了藝術系統的符碼結構是

從屬於“美—醜”這一脈絡中的哪個形式，是否取得了審美上的成功。 由此可見，綱要化的東西使

得運作上本來是封閉的藝術系統有可能將系統以外的事物納入到系統運作當中去，而同時又不會

使得藝術系統的運作脫離“美/醜”這二元符碼的格局。 因此，藝術系統內部的二元符碼負責系統運

作上的封閉；而趣味、習性和觀念標準等綱要化的東西則負責藝術系統對外在事物的開放。
盧曼的系統論認為系統僅限於在其內部運作，因此，藝術的二元符碼其實也就是藝術系統運作

的方向和結果，而這對符碼值實際上一般都是以藝術的判斷、感性的審美評價的面貌出現的，當這

些判斷和評價出現在藝術系統內部時，無形當中將藝術運作的場域，也就是二元符碼結構作為一個

世界來建構，並且按照是否具備某些“藝術”的要素、是否符合審“美”要求來劃分這個世界，得到的

結果是區分出藝術的和非藝術的世界（或者說，現實的世界）。 然而，盧曼注意到，這種劃分其實並

不是針對全社會的生活世界的，而實際上僅僅是在藝術系統內部展開的劃分，因為，符碼也就是一

種觀察或區分，而且在系統內部完成，建立在符碼之上的藝術系統的運作過程實際上已經排除掉了

非藝術的現實世界，所以，藝術系統的自我運作與自我再生，實際也就是憑藉符碼再生產自己、再生

產世界。 由此似乎可以結論：符碼保證了藝術系統的自我再制和自我更新。 但這一結論實際卻有

可能成為悖論：藝術系統對符碼的使用促使藝術系統的運作得以成為可能，而正是符碼———也就是

藝術系統的觀察區分———在實際上造就了藝術系統。 這個意思換句話說可能更直接一些：正是藝

術符碼自己製造出了藝術系統在全社會系統（整個世界）中所能夠看到的藝術事物。 因此，藝術系

統為了迴避或者視而不見這一可見的悖論，往往極力強調藝術的特殊性，與現實世界的不可通約

性，與非藝術的明確界限，仿佛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天經地義，盧曼也就借此點出了傳統的“藝
術—社會”二元論之所以出現並難以被打破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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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短的結語：盧曼藝術論的後人類指向

以上圍繞盧曼的社會系統論視野下的藝術問題的幾個關鍵概念作了初步梳理與闡發，雖然離

全面解析盧曼的藝術理論尚有一定距離，但從中多少可以看出盧曼社會系統論觀照下的藝術問題

中所隱含的後人類指向。 美學在考量藝術基本規定性的時候，面臨著一個困境，那就是，如何將紛

繁多樣的藝術樣式統一到較為鮮明的核心性質上來，這一思路極易將美學引向對什麼是藝術的單

方面預設上來，然而在另一層面上卻難以解釋藝術系統構成的多樣性和演化形態的不穩定性，是
故，20 世紀的歐美藝術哲學顯現出社會學的轉向，也就是將藝術的核心結構回溯到藝術的環境背

景當中，其中，藝術和身處其間的環境之間是怎樣的一種聯繫，藝術是不是一種偶然的形成，這些都

是需要嚴密的解釋框架的問題。 在這方面，盧曼的社會系統論不是關注人的因素，而是著眼於超越

人的因素的系統出發，抽象化了系統與環境的聯繫，並從差異、區別的角度來解讀藝術與社會之間

的格局，為當代的藝術美學提供的是一種社會解釋學的思路。
藝術現象的核心因素，過去一直以人為首要基礎，即使討論藝術活動，也立足於人這一角度來

討論，幾成慣例，盧曼的藝術理論創造性地設立了非人類、動態化、時間化的系統作為藝術觀察的主

體，並將其與傳統的人類主體相融合，這提醒我們，藝術理論的探討，或許需要擺脫習以為常的人類

中心論的眼界，打破藝術理論的傳統思維框架，確實拓展藝術理論的思想空間，將人、藝術、世界三

者的關係轉換為系統、環境、行動這一新的關係格局，讓我們在批判理論之外，重新理解藝術的非人

類存在和系統化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盧曼的藝術系統論顯現出較為明顯的後人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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